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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报道见今日2版

■通讯员蔡宽元摄

昨天，是瑞安市公
安边防大队警官叶磊的
入党5周年纪念日。大
家和他一起庆祝这个特
殊生日。

■通讯员王翔陆虹本报记者余春红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小燕（ 化名） ，脸色苍
白、身材干瘦，看上去如同一个老妪，其实今
年

4

月她才刚满
18

周岁。 比她未老先衰的容
颜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她被检察机关指控
的罪名是强迫卖淫罪。 近日，宁波市江北区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不过没有当庭判决。

16岁外出找工作被逼卖淫
小燕，河南武陟人，小学文化。

2009

年
3

月，才
16

岁的她离开老家到江苏找工作。 一
个男子主动凑上来，说可以给小燕介绍工作。

涉世未深的小燕信以为真， 跟着男子来到宁
波。 她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就此走进了一个魔
窟，美好的花季从此被彻底改变。

男子把小燕带到一家提供色情服务的美
容店，要求小燕卖淫。小燕坚决不从。不久，她
被带到了另一家美容店。 这家店的店主邵某
是个

36

岁的男人，永嘉人。 邵某和女友小莉
对小燕又是胁迫又是打骂。 在抵抗了半个月
后，小燕在哭泣和绝望中屈服了，和另一个老
乡娟子一起沦为了邵某的赚钱机器。

此后，小燕和娟子也有过逃跑的念头，但
邵某说，“ 你敢逃，我就追到你老家去，让大家
都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 ”这一威胁让她们打
消了逃跑的念头。

狡猾的邵某带着几个女孩每隔一段时间
就换个地方，辗转于宁波、安徽等地，“ 挂靠”

当地美容店进行卖淫。 那时候，小燕和其他女
孩子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还经常被打骂。

1年后为虎作伥逼人卖淫
2009

年
12

月，邵某的帮凶小莉和邵某分
手，小燕“ 升级”为邵某的女友，在自己卖淫的
同时，还帮助邵某看管其他的女孩并收账。 这
时的小燕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2010

年
3

月，小燕和娟子回了一趟老家。

准备返程时，娟子犹豫了，不想回去。 小燕骗
她说， 这次回去大家一起找一份正当的工作
做。 娟子相信了，跟着小燕回了宁波，没想到
却再次落入邵某的魔掌。 原来，邵某早就担心
娟子一去不回，于是吩咐小燕将她骗回宁波。

“ 既然邵某是我男朋友了，我自然跟他亲
一点，要帮着他的。 ”小燕如此解释自己的帮
凶行为。

不仅如此 ，在邵某的建议下 ，小燕还回
老家“ 招募”新人，壮大他们的队伍。 小燕衣
着光鲜地出现在村里，村里人都以为她在外
面发展得很不错。 同学小玲找到她，让她带
出去一起找工作 ，舅舅 、舅妈也把女儿小云
托付给她。

小燕满口答应， 她把同学和表妹带到了
安徽，交到邵某手上。 她和邵某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逼迫和自己一样尚未成年的同
学和表妹卖淫。 每次小玲和小云接客后，她都
会搜光她们身上的每一分钱， 没事的时候就
将她们锁在屋子里。

网吧上网时被抓获
被骗的几个女孩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2010

年
11

月，邵某和小燕带着几个女孩到
衢州“ 挂靠”当地的美容店卖淫。 一天，趁邵某在
打牌的时候，小玲和娟子逃了出来，并逃到了宁
波。 邵某很快追到宁波，找到她们后，强行要求
她们回衢州。 发生冲突后，有人报了警。

知道有人报警后， 邵某逃走， 目前仍在
逃。小玲和娟子终于走出了噩梦般的日子。随
即，警方将身在衢州的小云也解救了出来。 几
天后，正在网吧上网的小燕被抓获。 （ 文中人
名均为化名）

误入淫窟的少女堕落成害人精
她竟连同学、表妹都不放过

记者手记：
从自己被骗卖淫到强迫别人卖淫，

亲手把自己的同学和表妹推入火坑，小
燕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说不清楚，真的不知道，快点

让我坐牢吧。我现在宁可在牢里，害了
自己人，没脸回老家了……不知道小
玲、小云她们会不会原谅我……我当时
年纪小，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法庭
上，小燕哭着不断地重复着这段话。

她还说，要给小玲和小云写信，请
求她们的原谅。

也许每个人都有年少迷茫时，但小
燕的迷茫带来的后果太严重、太残酷，
已经不能用“当时年纪小”来作为理由。
小燕现在要为自己的“迷茫”付出代价
了，但愿这样惨痛的代价能让她看清今
后的人生路。

今天
我过“生日”

■本报记者沈洁琼

昨天，《 浙江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办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

公开听取意见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 这次公开听取
意见会不仅吸引了消费者代表， 还吸引
了从食品生产、流通到餐饮服务提供、食
品添加剂生产等各领域的代表。 对于食
品安全，大家都有话要说。

能否有第三方监督就地销毁？
对于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的“ 过期变

质食品就地销毁”，消费者代表沈天和王
林建议： 食品经营企业在进行就地销毁
的时候， 要设立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
在场作证。

草案二次审议稿中还提到， 食品经
营企业应当建立临近保质期食品的销售
管理制度，设立相对独立的销售区，并以
明示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 杭州联华华
商集团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徐敏对此提出
了一点疑惑：“ 临近保质期” 的时间标准
到底是什么？ 他们希望能够明确一下。

学校食品能不能用添加剂？
最近， 食品添加剂问题已经让消费

者谈“ 添”色变。 会上，多方代表都提到了
这个问题。

消费者代表何银星是杭州萧山区闻
堰镇初级中学的总务主任，他提出：学校
食品到底能不能使用添加剂？ 如果可以，

对于幼儿园、小学、初中等各年龄段的孩
子，在用量上是否应该有区分？ 这些问题
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并没有体现， 他觉
得应该添加进去。

食品生产和餐饮服务领域的代表则
觉得有些委屈， 他们认为现在消费者对
食品添加剂存在认识误区。 杭州楼外楼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少燕表示， 比如
在做火腿等腌制品时用到的亚硝酸钠
（ 记者注：俗称亚硝酸盐，是食品添加剂
的一种，起着色、防腐作用） ，在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使用范围内， 是完全可以使
用的。

因此，有代表建议，对于草案二次审
议稿里的“ 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和非食
用物质处理的食品， 本省行政区域内禁
止生产经营”，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是“ 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免得伤及“ 无辜”。

处罚力度能否向醉驾靠拢？
草案二次审议稿中， 相关罚则的处

罚力度够不够？ 消费者代表沈天摇了摇
头。 他觉得根据现状，应该把处罚力度进
一步加大，直接提高违法成本。

他还提出， 可以参照如今对醉酒驾
驶的严厉处罚措施。“ 这样严厉的措施虽
然不能杜绝违法， 但至少会让违法者大
大减少。 ”他说。

食品安全的事大家有话要说
浙版“食品安全法实施办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昨开门“纳谏”

杭州万向公园抢劫杀人案昨二审开庭
两被告人为改判死缓当庭“ 互掐”


